附件1：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水利企业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安全生产，激励水利企业争先进，创一流，推广优秀水利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更好地服务民生水利新发展，规范全国优秀水利企业评选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是经水利部同意，全国清理规范评比表彰达标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批准的全国水利行业企业最高奖项。获奖企业在科学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应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第三条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每两年评选一次。有效期为两年，可以连续参加评选。
第四条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评选主办单位为中国水利企业协会。协会设立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以下简称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章 评选范围
第五条 参加申报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的单位，必须是服务水利事业的独立法人企业。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第七条 生产经营作风端正，“两个文明”建设工作成绩显著，重合同，守信誉。
第八条 企业基础管理工作扎实，专业管理和综合管理水平较高，质量管理体系健全，现代化管理工作成绩突出。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处于本行业领先水平。
第九条 参加评选的企业应在二年内无死亡责任事故和质量事故，无经济违法行为。
第四章 申报办法
第十条 由各关联协会、地方及流域机构水利企业（行业）协会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按评选办法和分配名额向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没有成立行业协会的可由省级行业主管单位推荐，中央企业可由集团公司推荐，无主管企业可直接申报。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一条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评选采取地方初评推荐，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初审，专家现场复核和评审委员会会议审定的程序。

第十二条 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由水利部有关司局、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相关行业协会和知名水利企业的代表和专家组成。
第十三条 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申报材料的数据统计和初审工作，并提出初审报告。

第十四条 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初审结果组织专家现场复核，提出复核意见。
第十五条 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初审报告和复核意见，进行综合审评，确定全国优秀水利企业。
第六章 评审纪律
第十六条 申报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得以任何方式弄虚作假，不得行贿送礼。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直至撤销申报和获奖资格。
第十七条 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严格执行评选标准和有关规定，严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或撤销其评审资格，直至建议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奖励
第十八条 获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称号的单位由中国水利企业协会颁发奖牌和证书予以表彰，《中国水利报》等新闻媒体公布表彰结果，并由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根据情况采取有效方式集中组织推广宣传。

第十九条  获奖企业的主管部门可根据情况给予获奖企业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

附件2：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水利企业家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水利企业家素质，提升水利企业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民生水利新发展，规范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评选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是经水利部同意，全国清理规范评比表彰达标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批准的全国水利行业企业家最高奖项。获奖企业家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应是同行业先进者。
第三条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每两年评选一次。有效期2年，可以连续参加评选。
第四条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评选主办单位为中国水利企业协会。协会设立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以下简称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章 申报范围
第五条 申报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的个人，必须是在水利企业任正职满二年或正、副职满三年以上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申报时应提供任命文件的扫描件。
第六条 一个企业只能申报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1名。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七条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第八条 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真抓实干，有较强的创新开拓与竞争意识。在推进企业改革、制度创新中成绩突出。
第九条 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政治思想过硬，懂水利，善经营，会管理，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安全生产成效显著，企业稳步发展。
第十条 依靠员工，带动员工艰苦奋斗，关心员工生活，维护员工正当权益，员工收入逐年提高，深受员工拥护，企业和谐。
第十一条 严于律已、克已奉公、清正廉洁，善于团结一班人共同工作，在班子中有威望。
第四章 申报办法
第十二条 由各关联协会、地方及流域机构水利企业（行业）协会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按评选办法和分配名额向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没有成立行业协会的可由省级行业主管单位推荐，中央企业可由集团公司推荐，无主管企业可直接申报。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三条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评选采取地方初评推荐，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初审，专家现场复核和评审委员会会议审定的程序。

第十四条 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由水利部有关司局、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相关行业协会和知名水利企业的代表和专家组成。
第十五条 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申报材料的数据统计和初审工作，并提出初审报告。

第十六条 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初审结果组织专家现场复核，提出复核意见。
第十七条 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初审报告和复核意见，进行综合审评，确定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
第六章 评审纪律
第十八条 申报单位和推荐单位，一定要实事求是，严格把关，客观评价，确保质量。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确保评选活动的严肃性、权威性、公正性。
第十九条 评审人员要秉公办事，严格执行评选标准和有关规定，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规违纪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或撤销评委资格，直至建议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奖励
第二十条  获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称号的个人，由中国水利企业协会颁发奖牌和证书予以表彰，《中国水利报》等新闻媒体公布表彰结果，并由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根据情况采取有效方式集中组织推广宣传。

第二十一条  获奖企业家所在企业或企业的主管部门可根据情况给予获奖企业家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全国水利企业“双优”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0年4月1日起实施。

附件3：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申报表

	企业名称（与公章一致）
	注册类型
	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加区号）
	手机
	传真

	
	
	
	
	
	
	
	

	主

要

业

绩

指

标


	年份
	总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纳税总额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报酬率%

	
	2008年
	
	
	
	
	
	

	
	2009年
	
	
	
	
	
	

	
	年份
	总资产周转率（次）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资产负债率%
	已获利息倍数
	销售（营业）增长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

	
	2008年
	
	
	
	
	
	

	
	2009年
	
	
	
	
	
	

	
	申报指标属实。企业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

	申报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指标解释：

1、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平均净资产＝（年初所有者权益＋年末所有者权益）/2

2、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平均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2

3、总资产周转率（次）=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4、应收账款周转率（次）=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100%

5、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6、已获利息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7、销售（营业）增长率=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额/上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100%

8、资本保值增值率=扣除客观因素后的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100%

附件4：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申报表

	企业家姓名
	所在企业名称
（以公章一致）
	注册类型
	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加区号）
	手机
	传真

	
	
	
	
	
	
	
	
	

	主

要

业

绩

指

标


	年份
	总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纳税总额（万元）

	
	2008年
	
	
	
	

	
	2009年
	
	
	
	

	
	年份
	总资产报酬率%
	资产负债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
	技术投入比率%

	
	2008年
	
	
	
	
	

	
	2009年
	
	
	
	
	

	
	申报指标属实。企业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

	申报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指标解释：
1、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3、资本保值增值率=扣除客观因素后的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100%

4、主营业务利润率= EQ\f(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额×100％

5、技术投入比率＝本年科技支出合计/主营业务收入净额×100％

附件5：

2008—2009年度全国优秀水利企业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推荐名额

	推荐单位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

	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协会
	3
	2

	机械分会
	2
	1

	灌排分会
	1
	1

	长江水利委员会
	2
	1

	黄河水利委员会（不含山东、河南河务局）
	2
	1

	珠江水利委员会
	1
	1

	海河水利委员会
	1
	1

	松辽水利委员会
	1
	1

	淮河水利委员会
	1
	1

	黄委山东河务局（山东黄河企业协会）
	2
	1

	黄委河南河务局（河南黄河企业协会）
	2
	1

	北京市
	2
	2

	上海市
	2
	2

	重庆市
	2
	2

	天津市
	2
	2

	黑龙江省
	2
	2

	吉林省
	2
	2

	辽宁省
	2
	2

	内蒙古自治区
	2
	2

	河北省
	2
	2

	山东省
	4
	2

	山西省
	2
	2

	河南省
	2
	2

	江苏省
	4
	2

	推荐单位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
	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

	浙江省
	4
	2

	湖北省
	2
	2

	江西省
	2
	2

	安徽省
	2
	2

	福建省
	2
	2

	湖南省
	2
	2

	广东省
	4
	2

	海南省
	1
	0

	云南省
	1
	1

	贵州省
	1
	1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2

	四川省
	2
	2

	陕西省
	2
	2

	甘肃省
	1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2
	2

	青海省
	1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1

	黑龙江农垦水电施工企业协会
	1
	1

	中央企业、部直属企业
	8
	7

	合计
	90
	74


附件6：

申报材料内容及装订顺序

一、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申报材料及装订顺序

1、企业业绩（文字部分）。字数在2000－3000字，内容应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制度建设、党建和精神文明、职工收入增长及培训教育、近两年所获奖励、安全生产、企业社会责任（税收、环保、公益事业、吸纳就业）等方面的业绩；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企业资质证书、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扫描件）；

    4、2008、2009年内企业所获奖励证书（扫描件）；

    5、全国优秀水利企业申报表（附件3，可上中国水利企业网下载）；

    6、由上级主管安全部门出具的企业二年内无死亡责任事故和质量事故证明。
二、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申报材料及装订顺序

1、企业家业绩（文字部分）。字数2000字—3000字，内容应包括申报人基本情况、担任主要领导以来的业绩、企业党建和精神文明、职工生活水平提高、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社会责任（税收、环保、公益事业、吸纳就业）等方面的情况。内容真实，突出重点和个人业绩，统一使用第三人称；

2、担任企业领导的任职命令（扫描件）；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企业资质证书、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扫描件）；

5、2008、2009年内企业和个人所获奖励证书（扫描件）

6、全国优秀水利企业家申报表（附件4，可上中国水利企业网下载）。

7、由上级主管安全部门出具的所在企业二年内无死亡责任事故和质量事故证明。
申报材料一律用A4纸打印并装订整齐，美观大方。同时提交光盘（或U盘）一张，除刻录上述申报材料之外，还需提供企业工程、产品、厂容厂貌、企业家工作照等照片5张（每张照片均需注明内容）。所有图片扫描均需使用JPG格式或JPEG格式，所有文字材料及表格均使用word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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